附件2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城市机动车停车场

建设管理条例（草案）》审修稿说明

克州人民政府：

克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克州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五年（2022-2026年）立法规划〉的通知》（克人办〔2022〕11号）《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民政府2023年度行政立法工作计划》（克政办发〔2023〕24号）要求，克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起草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城市机动车停车场建设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克州司法局对《条例（草案）》送审稿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形成了《条例（草案）》审修稿，现对《条例（草案）》审修稿进行如下说明：

一、制定立法草案的必要性和依据

（一）制定立法草案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完善城市化战略，停车场建设有巨大需求和发展空间。”随着全州城区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我州停车需求与供给矛盾日益突出，停车压力越来越大，乱停车和停车难的问题日益严重，已影响道路交通畅通和城市居民生活。《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城市机动车停车场建设管理条例》的立法将从城市机动车停车场规划建设、使用管理以及运营单位和停放者的权责等方面进行阐述，不断缓解我州“停车难”问题、进一步提高自治州城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水平。
（二）制定立法草案的依据

制定立法草案的依据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提升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

二、审查过程

克州司法局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立法工作规定》，于12月17日对克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报送的《条例（草案）》送审稿进行了合法性审查，主要就送审稿是否符合立法原则、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是否符合上位法规定、是否与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协调衔接、是否符合立法技术规范等方面进行了前置审查，就送审稿是否正确处理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对送审稿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了后置审查并提出了相应修改意见。同时向社会公众及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直各单位征求意见建议，对《条例（草案）》送审稿进行了审修，最终形成审修稿。
三、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与确立的主要措施

（一）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条例（草案）》审修稿主要针对克州城市机动车停车场建设、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停放供需矛盾、乱停乱放、基础设施陈旧落后、管理体制不协调等问题，从法律层面进行规范，通过规范建设要求、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大监管等规定，为克州城市机动车停车场建设、管理提供保障，进一步提升全州城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水平，缓解克州停车难问题，促进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

（二）确立的主要措施

1.明确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第四条、第五条）。《条例（草案）》审修稿明确不同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各部门在建设、管理过程中应负的责任进行明确规定，开展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为主、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市场监督管理等多部门共同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对全州城市机动车停车场建设管理进行统一监督管理。

2.对机动车停车场建设要求和内部基础设施做了明确规定（第九条--第十三条）。《条例（草案）》审修稿明确要求新建、改建的商场、小区等要同步配备、补建停车场，对现有停车场内部陈旧落后的基础设施进行重新配建，提升机动车停车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3.鼓励社会资本积极投资（第十五条）。《条例（草案）》审修稿明确要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引导社会资本积极投资，盘活市场资源。

4.对停车场的经营管理作出明确规定（第十八条--第二十条）。《条例（草案）》审修稿明确要求公共停车场的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必须遵守相应的法律规定。

5.对工作人员的监督执法行为（第二十四条）。《条例（草案）》审修稿对在城市机动车停车场建设管理工作中未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四、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审修稿共设26条，主要包括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发展原则、政府职责、部门职责、收费价格、规划编制与修改、空间保障、建设要求、老旧区域停车设施建设、地下空间利用、配套设施建设、充电桩配建、立体式停车场、鼓励社会投资、确定经营主体、公共停车场备案、公共停车场经营者要求、机动车停放者要求、专用停车场管理、泊位规划、住宅周边路内停车泊位设置、智慧停车、责任追究、其他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生效日期等规定。

五、与有关部门的协调情况

经协商，由克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负责克州城市机动车停车场建设管理条例工作的统筹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等工作，与州人大、政协、发改委、司法局、自然资源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应急管理局、交通运输局、财政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等相关部门协商，均同意该条例的起草，从而达到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可行性、操作性，着力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积极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努力维护克州社会稳定，促进克州城市机动车停车场建设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六、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无。


